
 

臺灣產物汽車竊盜損失保險防竊打印機車竊盜損失附加條款 

商品簡介 

(給付項目：機車財產損失保險金) 

要保人可透過免費申訴電話 0809-068-888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tfmi.com.tw 或總公司、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

電腦查閱或索取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
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
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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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觀察近幾年來機車竊盜險的經營成效，實不難發現，機車竊盜險的損失率有居高不下的

現象。 

若純粹以過去三年(民國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的歷史資料來剖析，發現整個保險市場的

機車發生竊盜的損失率平均高達 100%以上，再再地顯示保險公司都是賠錢的在經營機車

竊盜險的業務。 

在損失率不佳的情況下，即使消費者有投保的需求但保險公司承作機車竊盜險的意願卻

相當低落。儘管如此，在迎合世界潮流、消費者意識抬頭的今日，商品的研發與創新，

早已蔚成時勢所需。因此，從新商品研發角度來剖析，全台機動車輛截至八十九年止其

累積車輛高達 11,423,172 輛(重型機車 6,848,116 輛、輕型機車 4,575,056 輛)，但目

前機車竊盜險的投保率 

重型機車和輕型機車都僅只有 0.76%和 0.41%。由此得之，機車保險仍有著極大的潛在市

場等待開發。 

有鑑於此，本公司本著服務消費者、滿足消費者需求，亦鼓勵民眾加強重視損失預防的

措施，針對機車竊盜保險作風險分類(Risk Classification)，在考量風險承擔容忍範圍

內且經風險良窳之選擇分析後，開發『防竊打印』機車竊盜損失保險業務。 

 

二、承保對象 

僅限有防竊打印的輕型機車和重型機車。 

 

三、承保範圍 

被保險機車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遭受竊盜、搶奪、強盜所致之毀損滅失，本公司

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四、保險金額 

以被保險機車的重置價值為保險金額。 

 

五、保險期間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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